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劉女士： 
 

調查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 
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(「專責委員會」 ) 

 
要求提供資料  

 
 感謝   貴處於 2015 年 1 月 23 日致函運輸及房屋局

局長，我現獲授權回覆如下。  
 
項目 (a) 
 
 2010 年 1 月 26 日，政府與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(下稱

「港鐵公司」)簽訂委託協議，委託港鐵公司進行廣深港高

速鐵路香港段 (下稱「高鐵香港段」 )項目的建造及試行運作

(下稱「第二份委託協議」 )。於較早的 2008 年 11 月 24 日，

政府與港鐵公司簽訂委託協議，委託港鐵公司進行高鐵香港

段項目的設計及地盤勘察工作 (下稱「第一份委託協議」 )。  
 

 鑑於第一及第二份委託協議份屬機密，而其內容涉及

附錄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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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感商業資料，該兩份文件只供政府和港鐵公司 (即第一及第

二份委託協議的合約雙方 )內部參考之用。為配合專責委員會

的工作，並在取得港鐵公司同意披露第一及第二份委託協議

的情況下，我們預備將第一及第二份委託協議 (只有英文

版 )(其中非常少量的部分被遮蓋 )在保持機密的基礎上提供

予專責委員會，即將第一及第二份委託協議列為機密文件，

並作為機密提供予專責委員會委員在閉門研訊中使用。我們

注意到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和程序中，在閉門研訊中以口

頭證據方式取得或以文件方式提供的任何資料，專責委員會

不得披露。如專責委員會同意上述安排，我們會另行向專責

委員會提供第一及第二份委託協議的副本各一份。  
 
項目 (b) 
 
 2007 年 12 月兩鐵合併前，所有鐵路項目均採用「擁

有權」模式的融資方式。在這方式下，鐵路公司須負責鐵路

的融資、設計、建造、營運及維修，而且最終擁有該鐵路。

鑑於兩間鐵路公司以商業原則來營運，除非得到政府某種形

式的財務資助，否則它們不會承辦財務上不可行的鐵路項

目。政府是按個別鐵路項目的情況來考慮其財務資助形式

的。  
 
 自兩鐵合併後，港鐵公司獲九廣鐵路有限公司 (下稱

「九鐵公司」)批予服務經營權，以營運九鐵公司現有鐵路線

及正在興建的新鐵路線。現在，港鐵公司須在經營權生效期

間，負責營運、維修及改善九鐵系統，包括重置經營權所涵

蓋的資產。港鐵公司除負責其鐵路網絡的營運安排外，還要

管理九鐵網絡，以及須為整個鐵路網絡的服務表現負責。服

務經營權屆滿或終止時，根據 2007 年 8 月 9 日港鐵公司和

九鐵公司簽訂的服務經營權協議條文，港鐵公司須把符合當

時營運標準的鐵路系統歸還予九鐵公司。換句話說，九鐵公

司並沒有向港鐵公司出售其鐵路系統，而港鐵公司亦沒有取

得九鐵公司的鐵路資產 (除部分低價項目，如：後備零件及消

耗品 )。  
 
 根據兩鐵合併時的協議，政府可以採用「擁有權」模

式或「服務經營權」模式來推展個別不屬地鐵網絡自然延伸

的新鐵路項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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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鐵香港段是政府首次以「服務經營權」模式推展的

鐵路項目。根據「服務經營權」模式，政府會撥款建造鐵路

和附屬基建，並最終擁有該段鐵路。港鐵公司獲政府委託進

行高鐵香港段的設計、建造、測試和試行運作。鐵路建成後，

港鐵公司將獲批服務經營權以營運該鐵路，而政府將會收取

服務經營費。視乎政府和港鐵公司之間就服務經營權條文的

協議，在把高鐵香港段營運的服務經營權批予港鐵公司時，

政府擬訂下的其中一項條件，是在根據《香港鐵路條例》(第
556 章 )第 4 條批予港鐵公司的專營權屆滿或提早終止時，港

鐵公司將需要把高鐵香港段鐵路及資產歸還政府。  
 
 在 2008 年考慮高鐵香港段應採用「擁有權」或「服

務經營權」模式時，政府考慮了下列因素，並且最終決定採

用「服務經營權」模式推行高鐵香港段：  
 
(i) 高鐵是大型跨境基建。高鐵香港段將會連接內地段，

而內地段將會成為全國鐵路網的一部分，由內地當局

擁有。高鐵香港段由香港特區政府擁有，有助協調和

解決香港段與內地段在施工和經營期間的協調問

題，當中包括為確保兩個鐵路系統在運作上互相配合

而採用的標準、行車時段的分配，以及消防和緊急疏

散安排等。  
 
(ii) 高鐵的財務表現，視乎很多因素，例如票價、票價調

整機制和收入分帳機制等問題，需要與經營內地段的

公司磋商。另外，行車時段分配和跨境設施安排，亦

需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當局進一步磋商。鑑於上述種

種因素，在評估該項目的財務效益時，採用了較保守

的方法，因而推算出龐大的資金差額。  
 
(iii) 如果採用服務經營權模式，當項目表現理想時，政府

可根據收入分帳機制分享鐵路項目收入增加的好

處，並在服務經營期屆滿或提早終止時收回一個可全

面運作的香港段鐵路系統。而且，政府較容易與內地

當局建立聯繫，商討行車時段分配和「一地兩檢」安

排等問題，以提升該項目的長期盈利能力。因此長遠

而言，採用「服務經營權」模式在財務上可能更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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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的利益。  
 
 第二份委託協議訂明，港鐵公司須盡最大努力，按照

委託計劃完成或促使完成委託工作；以及盡量減少委託計劃

因任何修改而出現的任何延誤或其他後果。就此情況，港鐵

公司的運作須按照其管理系統及程序，政府亦可委派合適的

顧問公司核實港鐵公司有否遵行該公司在第二份委託協議

下的責任。不論何時若港鐵公司嚴重或持續違反 (或政府合理

地懷疑港鐵公司嚴重或持續違反 )該公司在第二份委託協議

下的任何實質法律責任，政府有權核實港鐵公司有否遵行該

公司在第二份委託協議下的責任。  
 
 港鐵公司在行事上如有任何錯誤或遺漏，以致構成違

反第二份委託協議和導致委託工作必須重新執行，港鐵公司

在政府要求下必須自費重新執行 (或促使從新執行 )該等委託

工作，達到令政府合理滿意的程度。  
 
 若出現延誤而該延誤的程度超越對委託計劃可更改

或調整的範圍，該延誤可構成港鐵公司違反其在第二份委託

協議下的責任，而政府可就此項違反向港鐵追討一般性損

失。  
 
 此外，港鐵公司就數項事宜，包括委託工作有關提供

項目管理服務，向政府保證，這些委託工作的進行，應達至

一個專業而能勝任的工程項目管理人員在合理的期望下應

所具備的技能和看管水平，而其角色包括統籌、行政、管理

及監督設計和建造工程。若有關的工程延誤包括港鐵公司違

反其任何所保證的事項，政府或可因港鐵公司違反其保證而

向其展開追討。  
 
 當局於 2008 至 2009 年期間向立法會提交的文件載有

以「服務經營權」推展高鐵香港段的相關內容，即：  
(i) 就 立 法 會 鐵 路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小 組 委 員

會」)2008 年 5 月 2 日會議，政府當局就廣深港高速鐵
路香港段提供的文件 (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); 

(ii) 2008 年 5 月政府當局就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提供的
文 件 ( 跟 進 文 件 )( 立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：

CB(1)1749/07-08(01))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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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就小組委員會 2009 年 10 月 22 日會議，政府當局提供
有關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撥款安排和特設安置方案
的文件 (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)。  

 
項目 (c) 
 
 政府和港鐵公司每月舉行項目監管委員會 (下稱「監

委會」)會議，由路政署署長主持。監委會的現行成員名單，

載於附件 A。港鐵公司須向監委會提交進度報告 (下稱「監委

會進度報告」 )，匯報高鐵香港段項目的最新進展和財務狀

況。2010 年 2 月至 2014 年 4 月期間，港鐵公司提交了 51 份

監委會進度報告。經過因應敏感商業資料而進行的所需遮蓋

處理，這些監委會進度報告存放於港鐵公司的高鐵香港段項

目文件檔案室 (下稱「港鐵檔案室」 )。鑑於監委會進度報告

份屬機密並涉及敏感商業資料，我們會將經遮蓋處理的監委

會進度報告 (只有英文版 )(即與存放於港鐵檔案室的監委會

進度報告一樣 )作為機密提供予專責委員會，供專責委員會委

員在閉門研訊中使用。如專責委員會同意我們的建議安排，

我們會另行向專責委員會提供該些監委會進度報告。  
 
 在定期舉行的部門首長會議中，路政署署長會向運輸

及房屋局局長匯報各項路政署主要工作範籌的最新情況，當

中包括高鐵項目的進展。這些部門首長會議沒有正式會議記

錄。然而，路政署擬備了簡介資料，供會議進行期間討論。

鑑於部門首長會議份屬機密，這些簡介資料在一般情況下只

供政府內部參考。為配合專責委員會的工作，我們預備作為

機密提供簡介資料中與高鐵香港段相關部分的要點 (只有英

文版 )，供專責委員會委員在閉門研訊中參考。如專責委員會

同意我們的建議安排，我們會另行向專責委員會提供該份要

點。  
 
項目 (d) 
 
 運輸及房屋局和港鐵公司 2013 年 11 月 21 日的會議

的討論要點已經詳列於政府當局 2014 年 5 月 15 日致小組委

員會的回覆 (立法會文件編號：CB(1)1422/13-14(04))的附錄

中，亦於本函附件 B 提供。就該次會議，運輸及房屋局沒有

其他記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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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(e) 
 
 2013 年 11 月 21 日港鐵公司前行政總裁韋達誠先生

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良教授之間的電話通話，並沒有通

話錄音或記錄。基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回憶，該次電話通

話所談及的內容，已載於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

內 (立法會文件編號：CB(1)1328/13-14(03))。相關資料亦載

於本函附件 B 運輸及房屋局的回覆的附錄第 2 段。運輸及房

屋局局長的一貫做法，是不會就來電或任何與來電者的電話

交談作任何錄音。  
 
項目 (f) 
 
 西九龍總站位於佐敦道的建造工程，屬自 2010 年 8
月動工的合約 811B 範圍。根據路政署存有的記錄，在合約

開始前，有一份記錄載有港鐵公司於 2010 年 3 月要求進行

為鋪設橫過廣東道與 D1A 路之間一段佐敦道的地下水管的

探坑工程，而該處是在西九龍總站的範圍外。該申請在 2010
年 3 月得到路政署批准。  
 
資料的披露  
 
 我們注意到  貴處 2015 年 1 月 23 日來函表示，我們

提供的資料將會提供予傳媒或公眾 (如收到要求 ) 和上載至

立法會的網頁，以及可能包含於專責委員會的報告中。請留

意以上段落提及的資料只是為了協助專責委員會就高鐵香

港段項目延誤的調查而向專責委員會提供。項目 (a)及 (c) 所

述文件載有敏感商業資料。因此，敬請專責委員會能夠確認

同意我們上述的建議安排。如專責委員會作出確認，我們會

相應向專責委員會提供文件。  
 
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     
 

     (冼熙朗         代行 ) 
 

2015 年 2 月 1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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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傳真  
路政署鐵路拓展處處長陳志恩先生    
(傳真號碼：2714 529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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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 

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(高鐵香港段) 
項目監管委員會 

 
現行成員名單 

(截至 2015 年 1 月 2 日) 
 
 
路政署 
路政署署長 (主席) 
路政署鐵路拓展處處長 
路政署鐵路拓展處副處長 2 
總工程師/鐵路拓展 2-3 
高級工程師/廣深港高速(3)  (秘書) 

 
運輸及房屋局 
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理秘書長(運輸)3 
運輸及房屋局助理秘書長(運輸)3A 
 
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
工程總監 
總經理-高速鐵路 
總經理-高速鐵路機電工程 
策劃經理-高速鐵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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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方塊
附件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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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完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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